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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99        证券简称：长阳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4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价格和数量 

1、发行数量：3,663,003股 

2、发行价格：13.65元/股 

3、募集资金总额：49,999,990.95元 

4、募集资金净额：47,078,277.19元 

 预计上市时间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阳科技”、“发行人”）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新增 3,663,003 股股份已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向

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

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

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本次发行对象认购的股份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十八个月

内不得转让，限售期届满后的转让将按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执行。 

 资产过户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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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新股登记完成后，公司增加3,663,003股有限售条件

流通股。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

为金亚东先生。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上市条件。 

 

 

（一）本次发行的内部决策程序及监管部门注册过程 

1、董事会审议情况 

2022年5月13日，发行人就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事宜召开第三届董事会

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

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

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发行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关于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涉及关联交

易的议案》、《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与填补措施及相关主体承诺的

议案》、《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2-2024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关于

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

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决议有效期限的修订，公司于2022

年8月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度

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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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决议有效期限的修订，公司于2023

年4月19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

大会延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

宜有效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023年9月13日，发行人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确定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

签署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663,003股。 

2、股东大会审议情况 

2022年6月2日，发行人召开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采用现场投票

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表决审议通过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

议审议通过的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相关议案。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决议有效期限的修订，公司于2022

年9月13日召开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公司2022年

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调整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

办理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中决议有效期限的修订，公司于2023

年5月11日召开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延长公司2022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延

长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公司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有效

期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3、本次发行履行的监管部门审核及注册过程 

2022年10月26日，发行人收到上交所《关于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

定对象发行股票审核意见的通知》，上交所科创板上市审核中心对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认为公司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

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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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25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于2022年11月1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

2928号），同意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面

值为人民币1.00元。 

2、发行数量 

根据 2022 年 5 月 14 日披露的《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预案》，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0,000.00 万元（含本数），发行股票价格为 13.80 元/股，本次发行数量为实

际募集资金金额除以实际认购价格，预计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 21,739,130

股（含本数），不超过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后因公司 2021 年度权益分派

方案已实施完毕，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3.70 元/股，发

行数量由 21,739,130 股（含本数）调整为 21,897,810股（含本数）。 

根据 2023年 9 月 13日发行人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经综合

考虑资本市场环境及公司发展战略、未来资金需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

量确定为 3,663,003 股，未超过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数量。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票数量最终为 3,663,003股，未超过发行前公司总

股本的 30%，未超过公司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以

及调整后的发行数量上限，未超过向上交所报备的《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股股票发行与承销方案》中规定的拟发行股票数量。 

3、定价基准日、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票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

三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即 2022 年 5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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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的初始发行价格为 13.80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

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公式为：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额/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

量）的 80%。 

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等除权、除息事项的，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每股派发现金股利为

D，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为 N。 

定价基准日后，本次发行前，因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根据本次发行股票的定价原则，对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做出调整，本次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13.80元/股调整为 13.70 元/股，并于 2022年 7月 28日披露

了《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调整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公告》。后鉴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

案同样已实施完毕，本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再次做出调整，本次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最终由 13.70 元/股调整为 13.65元/股。 

4、募集资金总额和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0.95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

民币 2,921,713.76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078,277.19元。 

5、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特定对象发行的方式。 

6、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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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股票的对象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金亚东及其控制的宁波长阳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阳实业”）。本次发行的发行对象以现金方式认

购本次发行的股票。 

7、限售期 

金亚东及其控制的长阳实业通过本次发行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18

个月内不得转让。若后续相关法律、法规、证券监管部门规范性文件发生变更的，

则锁定期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结束后，上述发行对象所认购的公司股份因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

股本等情形所衍生取得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限售安排。限售期结束后，该等

股份的解锁及减持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8、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的股票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 

9、保荐人 

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为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

证券”、“保荐人”、“主承销商”）。 

（三）募集资金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1、募集资金验资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于 2023 年 10 月 19 日向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发

出了《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缴款通知

书》，通知投资者按规定于 2023年 10月 20 日 17:00 前将认购款划至保荐人（主

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截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 17:00 前，认购对象均已及

时足额缴款。 

本次发行认购全部以现金认购。2023年 10月 2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对本次发行认购对象缴付申购款的实收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10月 25日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5384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

截至 2023 年 10 月 20 日，主承销商已收到投资者缴付的认购资金总额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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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999,990.95元。 

2023 年 10 月 23 日，主承销商已将上述认购款项扣除部分保荐承销费（含

税）1,400,000.00 元后的余额划转至发行人指定的本次募集资金专户内，余额

为 48,599,990.95 元。2023年 10月 23日，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对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达发行人账户情况进行了审验，并于 2023 年 10 月 25 日

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23]第 ZA15371 号《验资报告》。根据该报告，截至 2023

年 10 月 23 日，公司本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3,663,003 股，发行价格 13.65 元/

股，实际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9,999,990.95 元，扣除各项不含税发行费用人

民币 2,921,713.76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47,078,277.19 元，其中新增

注册资本人民币 3,663,003.00 元，资本公积人民币 43,415,274.19 元。 

2、股份登记和托管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3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

完毕本次发行新增股份登记、托管及股份限售手续。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新增普通股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

后的次一交易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流通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

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 

（四）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的股票全部以现金认购，不涉及资产过户情况。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

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及上交所

有关规定；本次发行申请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发行人

内部管理良好、业务运行规范，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具备上市公司向特定对象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基本条件。因此，本保荐机构同意推荐宁波长阳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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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并承担保荐机构的相应

责任。 

（六）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

性的结论意见 

发行人律师关于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意见为：

发行人本次发行已取得必要的批准、上交所审核同意及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批

复；发行人本次发行所涉及的股份认购协议、缴款通知书等法律文件符合《上市

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关于科创板向

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发行人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对象及

发行过程符合《上市公司证券发行注册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

性文件关于科创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发行结果公平、公正，符合

科创板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有关规定。本次发行事项均符合已报备的发行方案

要求。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最终认购数量为 3,663,003股，本次发行对象为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金亚东及其控制的长阳实业。本次发行认购结果如下： 

序号 发行对象 认购数量（股） 认购金额（元） 限售期（月） 

1 金亚东 50,000 682,500.00  18 

2 长阳实业 3,613,003 49,317,490.95 18 

合计 3,663,003 49,999,990.95 -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将于限售期届满后的次一交易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

第一个交易日。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金亚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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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亚东，男，1976 年 7 月出生，身份证号：3424231976********，住所：

上海市徐汇区华泾路******，博士研究生学历，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2003 年 7 月至 2006 年 10 月任美国通用电气中国技术中心

亚太区技术经理；2006 年 11月至 2007年 12 月任美国陶氏化学公司新业务开发

技术高级经理；2008 年 1月至 2010年 9月任宁波激智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2010年 11月至今任公司董事长。金亚东先生为科技部创新人才推进计划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浙江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曾荣获中国侨界贡献奖、浙江省杰出青年、宁波市突出贡献专家，现担任的

主要社会职务有民建中央委员、宁波市政协常委、北大校友会（宁波）会长、宁

波安徽商会会长。 

2、宁波长阳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名称：宁波长阳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慈湖人家 309号 103室 

法定代表人：金亚东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实际经营业务：股权投资、贸易 

（三）发行对象与发行人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金亚东及其控制的长阳实业，为

公司关联方。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名股东变动情况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持有限售

股数（股） 

1 金亚东 境内自然人 45,543,922 15.88 - 

2 
宁波长阳永汇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

人 
7,700,583 2.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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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杭华 境内自然人 5,599,984 1.95 - 

4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月异1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500,000 1.92 -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5,265,083 1.84 -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4,112,878 1.43 - 

7 

浙江华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舟南湖十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732,030 1.30 - 

8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聚宝17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3,230,000 1.13 - 

9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晓峰2号致信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979,498 1.04 - 

10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

有限公司－外贸信托－

高毅晓峰鸿远集合资金

信托计划 

境内非国有法

人 
2,659,156 0.93 - 

合计 86,323,134 30.10 -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以下同。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总数（股） 
持股比例

（%） 

持有限售

股数（股） 

1 金亚东 境内自然人 45,593,922 15.70 50,000 

2 
宁波长阳永汇投资管理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境内非国有法人 7,700,583 2.65 - 

3 杭华 境内自然人 5,599,984 1.93 - 

4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月异15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500,000 1.89 - 

5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泓德瑞兴三年持有期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5,265,083 1.81 - 

6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嘉实领先优势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4,112,878 1.42 - 

7 

浙江华舟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华舟南湖十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732,030 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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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宁波长阳实业控股有限

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613,003 1.24 3,613,003 

9 

上海迎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迎水聚宝17号私

募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3,230,000 1.11 - 

10 

上海高毅资产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高毅

晓峰2号致信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2,979,498 1.03 - 

合计 87,326,981 30.06 3,663,003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变动 

以发行人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股本结构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

加 3,663,003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286,833,913 100 286,833,913 98.74 

限售流通股 0 0 3,663,003 1.26 

总股本 286,833,913 100 290,496,916 100 

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金亚东及其控制的长阳实业。本

次发行前，金亚东直接及间接控制的股份数量为53,244,5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为18.56%。本次发行完成后，金亚东直接及间接控制的股份数量为

56,907,508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的比例为19.59%，金亚东仍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以发行人截至 2023年 9月 30日股本结构测算，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增

加 3,663,003 股限售流通股，具体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型 
发行前 发行后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股份数量（股） 股份占比（%） 

非限售流通股 286,833,913 100 286,833,913 98.74 

限售流通股 0 0 3,663,003 1.26 

总股本 286,833,913 100 290,496,916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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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金亚东及其控制的长阳实业。本

次发行前，金亚东直接及间接控制的股份数量为53,244,5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的比例为18.56%。本次发行完成后，金亚东直接及间接控制的股份数量为

56,907,508股，占公司发行后股本总额的比例为19.59%，金亚东仍为公司实际控

制人、控股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总资产和净资产将同时增加，资产负债率将有所

下降。本次发行使得公司整体资金实力和偿债能力得到提升，资本结构得到优化，

也为公司后续发展提供有效的保障。 

（三）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拟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本次发行完成后，

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业务结构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四）对公司治理的影响 

本次发行前，公司已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建立了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

本次发行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仍为金亚东，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现有

法人治理结构产生重大影响。本次发行不会影响公司的资产完整以及人员、机构、

财务、业务的独立性，公司拥有独立的组织管理、生产经营、财务管理系统，并

具有面向市场自主经营的能力和完善的法人治理结构。 

（五）对公司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的影响 

除本次发行外，本次发行不会产生新的关联交易，也不会导致同业竞争。若

未来公司因正常的经营需要与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发生交易，公司将按照现行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照市场化原则公平、公允、公正地确定交易价

格，并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披露程序。 

（六）对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

响。本次发行后，若公司拟对其进行调整，将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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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信息披露义务。 

六、本次发行相关的中介机构情况 

（一） 保荐人（主承销商） 

名称：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章宏韬 

保荐代表人：冯春杰、何继兵 

项目协办人：金宗辉 

办公地址：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紫云路1018号 

电话：010-56683583 

传真：010-56683571 

（二） 发行人律师事务所 

名称：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负责人：徐晨 

经办律师：张隽、王恺、沈萌 

办公地址：上海市北京西路968号嘉地中心23-25、27层 

电话：021-52341668 

传真：021-52343320 

（三） 审计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会计师：胡俊杰、张辛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4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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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021-23280000 

传真：021-63392558 

（四） 验资机构 

名称：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负责人：杨志国 

经办会计师：胡俊杰、张辛幸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东路61号4楼 

电话：021-23280000 

传真：021-63392558 

 

特此公告。 

 

宁波长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11月 8日 


